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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破裂后，“忠诚协议”可以保护无过错方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通讯员 杨雪飞 谈想

李舒（化名）和王超（化名）是

一对结婚近 30 年的夫妻。在李舒记

忆里，结婚初期，夫妻两人如胶似

漆，也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但好

景不长，随着婚姻生活的继续，夫

妻双方对彼此的认识逐渐深入，二

人无法调和的性格和差异巨大的生

活习惯日渐凸显，两人经常因为家庭

琐事产生争吵。加上王超对家庭的

不负责任，让李舒加深了对这段婚

姻的不满，但念及孩子还尚未成年，

她决定忍让。

近年来，随着孩子成年，李舒

逐渐无法忍受这段婚姻。为此，她

向岳阳市湘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希望法院依法判决夫妻双方离婚，

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在审判过程中，王超同意离婚，

并向法庭讲述了离婚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

王超告诉法官，夫妻两人离婚并

不是李舒所说的双方因为琐事争执

和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而是因为

李舒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出轨，且不

知悔改，才最终导致了夫妻双方的

感情破裂。

为了挽回这段婚姻，2019 年，

李舒向王超出具了承诺书 ：“如果

再做对不起家庭的事就承担 10 万

元债务，并净身出户。”但之后，

李舒又一次被王超发现和婚外异性

的亲密关系。他要求妻子依据承诺

书约定，净身出户并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单纯的忠诚协议法院是不会管的，

也无法实现协议目的，忠诚协议只是对

夫妻双方的行为规范，《婚内财产约定协

议》才能够落地。” 上海协力 ( 长沙 ) 律

师事务所律师���向�日�� � ��记师���向�日�� � ��记���向�日�� � ��记

者讲述了他曾经代理过的一个《夫妻忠

诚协议》和《婚内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

获得了法院认可和支持的案件。

2018 年，赵丽（化名）发现丈夫刘

健（化名）出轨并且有了一个�生子，（化名）出轨并且有了一个�生子，出轨并且有了一个�生子，

但作为过错方的刘健并不想离婚，并向

妻子表示，“什么协议都愿意签”。为此，

赵丽找到了���，希望能够通过法律

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的帮助下，赵丽和刘健签

订了《夫妻忠诚协议》：“因男方在婚内

出轨，违背了对夫妻和家庭的忠诚，给

�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男方为了修复

对妻子和家庭的伤害，维持家庭的稳定，

经协商一致，签订如下忠诚协议：

第一条，男方自愿负担孩子求学生活

所需费用，不低于 500 万元；

第二条，非因�方原因导致离婚的，

男方自愿补偿�方不低于 200 万元；元；；

第三条，男�双方在本协定签订后，

再与婚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男方自

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

在协议内容的最后，夫妻二人共同标

注：“以上为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

署本协议时，本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和胁迫。”

���回忆，从形式和内容看，这

份忠诚协议可以保护�方一定的权益，

但是民法典生效以来，单纯的忠诚协议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为了配合这

份忠诚协议，他又指导赵丽和刘健签下

一份《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书》，把明确的

财产固定下来，他举例，“财产在�方名

下的，归�方个人所有，在男方名下的

类似房子之类的不动产，过户给�方”，，

并且在协议签订后，完成了过户所需的

手续。

考虑到赵丽和刘健婚生子的权益，在

���的建议下，夫妻双方又各自立下

遗嘱，“遗嘱的主要内容是说明刘健的所

有财产都留给他和�丽的婚生子”。他和�丽的婚生子”。婚生子”。

2019 年，发现刘健继续和婚外异性

保持亲密联系，赵丽向法院提出了离婚

诉讼。法庭审判过程中，赵丽出具了《夫

妻忠诚协议》和《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书》，《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书》，婚内财产约定协议书》，》，，

而刘健也表示自愿��这两份协议�行表示自愿��这两份协议�行自愿��这两份协议�行

赔偿，因此，《夫妻忠诚协议》和《婚内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获得了法庭的认

可和支持。

���表示，夫妻双方在签订《夫

妻忠诚协议》时，两人应当是没有异议

的，且是在非胁迫、欺诈的情况下签订；

协议内容应当遵守公序良俗，具体明确，

且具有可行性和执行性；同时，在签订

完《夫妻忠诚协议》后，应当补充配合

签下《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明确财产的《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明确财产的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明确财产的》，明确财产的，明确财产的

权属关系，并在签订协议后，如有需要

办理相关手续的，及时完成登记办理，“如如

果在离婚时手续未完成，那么在法院审

判时，法院有可能认为这属于�与，因，法院有可能认为这属于�与，因

为�与行为没有完成，可以撤销。”

“�性在婚姻中，一定要有属于自己

的财产基础。”���提醒，这样在婚姻

中才能够有一定的底气，受到伤害时才

能够保护好自己。

杨雪飞告诉�日�� � ��记者，白

纸黑字的“忠诚协议”，严格来说是一份

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身份关

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

性质参�适用本编规定。” 这表明，属于

身份关系的婚姻关系，若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对协议所涉问题有相关规定，就不

能适用“合同编”。

她解释，民法典对财产关系与人身关

系的调整方法与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具体

到婚姻关系来说，我国实行婚姻自由、一

夫一妻、男�平等的婚姻制度。上述三项

原则中，婚姻自由居首，这是婚姻家庭编

的基本价值选择：人身关系只能以“人”

而不能以“物”为中心，婚姻应当以感情

而不能以物质为基础。因此，夫妻双方签

订的协议，不能对结婚、离婚的权利�行

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明确：夫妻之间签

订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

觉自愿履行，法律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

此类协议，但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

力，从整体社会效果考虑，法院对夫妻之

间的忠诚协议纠纷以不受理为宜。

这是否意味着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能

够全身而退呢？杨雪飞表示，日常生活

中，因婚内出轨导致离婚的诉讼并不是个

案。如果放任这种行为，将不利于保护婚

姻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风清

气正、和谐友爱的家风建设。在本案中，

李舒不顾配偶的感受，婚内常年出轨，对

王超造成了较大的精神伤害，更违背了公

序良俗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

要求。为此，法院以司法裁判表明了此种

严重不忠于婚姻的行为属于民法典关于属于民法典关于民法典关于

离婚损害赔偿的“其他重大过错”范畴，

在分割财产时少分，并对无过错方�行赔，并对无过错方�行赔并对无过错方�行赔

偿。这样既维护了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

合法权利，同时，也以“纠错”来警示强

调夫妻应尽相互忠诚的义务，以司法助力

形成相互忠诚、相互关爱，平等、和睦、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律师：这样做可让“忠诚协议”产生法律效力

法官：以“纠错”来警示强调夫妻应尽相互忠诚的义务
夫妻之间相互忠诚，是一段婚姻能够长稳发展的基础之一。

但在实际生活中，总有人忘记最初的约定。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情
况，越来越多的夫妻签署“忠诚协议”。但这份“忠诚协议”真
的能够保证婚姻长久，在离婚时保护好无过错方的权益吗？

近日，岳阳市湘阴县人民法院就审判了一起涉及“忠诚协议”
的离婚诉讼案件。面对当事双方签下的“若出轨，则净身出户”
协议，承办法官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面对王超的当庭指控，李舒并不

认同，她表示，自己只是在关系较

好的异性朋友家短住了几天，是王

超心胸狭窄、故意损害其名誉。

为此，王超提供了详实的证据

证明自己的说法，他向法庭提供了李

舒与婚外异性以“老公”“老婆”相

称的近三百页微信聊天记录和近百

条短信聊天记录，以及婚外异性发

给王超的要求其与李舒离婚的短信，

还有手机中九十余张留存的�片、视

频等证据。

结合上述证据，承办该案的法

官杨雪飞对李舒�行了询问，确认

她存在着婚内出轨的事实。但即便

如此，李舒当庭道歉后表示不愿意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且要求平均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经过审理后，法

庭认为李舒的出轨行为持续近 5 年，

王超同意离婚，足以认定双方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准予双方离婚。

而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 王超

一方主张��承诺书约定，李舒应当

“净身出户”并承担债务。因为该承

诺书本质上是对将来违反夫妻之间

忠诚义务而以书面形式约定的财产

处分的协议，属于“忠诚协议”的范

畴。但夫妻忠诚实质属于情感道德

范畴 , 夫妻之间订立的忠诚协议 , 应

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 法

律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 ,

但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 不

能以此作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确定

子�抚养权归属的依据。考虑到李

舒的出轨行为严重违背了夫妻间的忠

诚义务，摧毁了夫妻间的信任，伤害

了王超的感情，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规定的“其他重大过错”

的行为，为此，法院判决李舒和王超

共有的坐落于湘阴县湘滨镇的房屋归

王超所有, 并酌情判决由李舒向王超

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2万元。

法庭认定“忠诚协议”无强制执行力

为保护婚姻，夫妻两人签下“忠诚协议”

湘阴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离婚案件的背后


